在审议“两高”工作报告时的发 言 

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忠厚
听了王胜俊院长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工作报告，作为法院系统的一名人大代表，我深受鼓舞，对这个工作报告表示完全赞同，对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工作充满信心。下面，我主要就法院工作谈几点体会。

1、 报告务实、扎实、朴实

王院长的工作报告全篇贯穿了党的十七大、十七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关于“三保一弘扬”的要求，总体上给人留下务实、扎实、朴实的印象。报告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我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特点：

一是主题鲜明。报告通篇贯彻了“为大局服务、为人民司法”的工作主题，无论是在回顾去年工作，还是在部署今年任务时，都鲜明体现了这一工作主题，都围绕“为大局服务、为人民司法”这一总体目标展开，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工作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。

二是求真务实。报告在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成绩时全面客观，分析现存的问题时直截了当，部署2010年各项工作时科学合理，很好地实现了展示成绩、正视问题、明确任务的要求。

三是重点突出。报告主文虽然只有一万来字，但重点报告了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各项审判职能作用，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，全面加强自身建设，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的工作内容，反映了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关注和保障民生，维护和谐稳定的业绩。
四是论证充分。报告非常朴实，论据十分详细，做到用事实说话，以数据支撑，全文用翔实的数据，附件用大量的图表，展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，都十分精确、真实、客观。

二、2009年最高法院工作亮点纷呈、成效显著

对2009年最高法院工作，我个人总体上有这样一个体会，就是以王胜俊院长为党组书记的新一届最高法院领导班子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，切实做到了“四个坚持”：就是坚持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，坚持狠抓队伍建设，坚持改革创新，坚持强化基层基础。各项工作可谓亮点纷呈，成效显著。具体而言，可以概括为“五个更加”：
第一，指导思想更加明确。最高法院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、十七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结合法院实际，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“党的事业至上、人民利益至上、宪法法律至上”要求确立为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，并通过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认真开展“人民法官为人民”主题实践活动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观活动，使广大法官深化了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认识，增强了大局意识、为民意识和法律意识。
第二，工作思路更加清晰。最高法院在过去的一年，带领地方各级法院，牢牢抓住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，以及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，明确了“为大局服务，为人民司法”的职能定位，找准了“三项工作重点”，即深化推入社会矛盾化解、社会管理创新、公正廉洁执法，通过充分发挥各项审判职能作用，在为大局服务，为人民司法这两个总体目标上出实招、出新招、求实效，亮点很多。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四个方面：一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，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，创造性地提出能动司法的要求，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政策、司法解释、司法文件，为全国各级法院更好的保障企业合法经营，维护金融安全，规范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出了及时有效的司法指导意见。二是促进“三农”工作健康有序发展。及时制定了审理涉农案件的意见，指导地方各级法院依法制裁坑农害农行为，保障农民权益和拉动农村内需政策落实。三是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，最高法院大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，高度重视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，将调解贯彻于立案、审判、执行、信访工作全过程，力求实现案结事了；高度重视破解执行难问题，开展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，加强了执行联动机制建设，规范了执行行为，取得了明显成效；高度重视立案信访和审判监督工作，既重视抓办案质量，实现源头治理，又重视运用教育、协调、救济等手段，解决涉诉信访难题。
第三，改革措施更加务实。最高法院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不断推进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动力，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。在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过程中，一是着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。坚持从国情出发，按照中央统一部署，着眼于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，立足于法院工作实际，不断改进法院工作。二是着力破解司法的实践难题。针对目前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，增强了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，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，参与权与监督权；着力规范了法官自由裁量权，切实加强了监督指导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；更加注重了加强司法管理，通过开展绩效考核，加强司法业务管理、司法人事管理和司法改革管理，切实提高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；十分关注并切实解决基层法院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，通过会同有关部门改进司法考试办法，增加编制，推进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等有力举措，有效缓解了法官短缺、队伍不稳、保障不力的现象。

第四，队伍建设更加有力。一是提高政治素质，通过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，提高法官服务大局，执法为民的法治理念。二是改进司法作风。通过创建“学习型、团结型、创新型”机关和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活动，以及推广东营中院先进经验、宣传宋鱼水、陈燕萍等先进典型，促进作风建设。三是狠抓反腐倡廉。通过开展司法廉洁大讨论活动和法院领导干部集中警示教育等活动，深刻反思存在的问题，汲取教训；通过创立司法巡查制度和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，以及派出督导组检查“五个严禁”执行情况和开通举报网站和电话等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加强自我完善；通过开展法官全员培训和法官教法官，远程教育、交流挂职以及各类培训班、技能竞赛等，提高广大法官正确适用法律、善做群众工作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。

第五，接受监督更加主动。最高法院始终把认真贯彻实施监督法，自觉主动地接受人大监督、政协民主监督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监督，放在人民法院工作的突出位置；坚持重大事项、重要工作向人大报告，并依靠人大的关心支持审判、执行工作和自身建设中存在的困难；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，做到件件有结果，事事有反馈；通过不断完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联络机制，建立健全邀请视察工作、旁听庭审、定期通报、个别走访等制度，为主动自觉地接受监督建立了经常性长效机制；依法接受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监督，严格依法审理各类抗诉案件，依法纠正错误裁判，十分重视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通过主动接受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。

三、工作部署紧贴实际、科学合理

报告在部署2010年工作时，紧紧围绕党中央“五个更加注重”要求，深入推进“三项重点工作”，做到“四个坚持”。“五个更加注重”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底新年贺词中展望今年工作时提出来的，即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，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，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，更加注重改善民生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，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，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，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。“三项重点工作”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去年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来的，即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，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。“四个坚持”即坚持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，坚持狠抓队伍建设，坚持改革创新，坚持强化基层基础，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发展。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提出了具体的工作重点，即一要依法履行审判职能，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；二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，促进司法公正高效；三要努力提高队伍建设，确保公正廉洁司法；四要大力加强基层建设，进一步夯实法院工作基础，五要牢固树立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，共同维护司法公正。
最高法院的工作部署，紧贴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紧贴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，紧贴法院各项工作实际，是人民法院在认真研究分析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基础上，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的科学决策，是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的集中体现，是人民法院践行“为大局服务，为人民司法”工作主题的生动实践，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实现人民法院自身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。作为一名法院系统的人大代表，我们一定会按照最高法院这一紧贴实际、科学合理的工作部署，立足江西省情，结合江西法院的具体情况，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，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，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，更加昂扬的工作热情，更加有为的进取态度，为江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四、二点建议

借此机会，我想结合平时法院工作遇到的问题谈二点意见和建议：
一是交通肇事“同命不同价”的问题，依照现行立法，交通肇事处理过程中时常出现因城乡户口不一，导致“同命不同价”的结果，这在社会上已造成极大反响，随城镇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，城乡之间流动性加大，外来农民工进城、城里人下乡居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，为解决“同命不同价”的问题，有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，但在实践中做法不一，影响司法权威，建议最高法院结合实际，细化相关的司法解释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，既做到司法人性化，又尽量避免和减少司法不统一现象。
二是贪污贿赂犯罪的规范量刑问题。刑法在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方面规定过于宽泛，如对贪污数额在10万以上，可处10年有期徒刑直至死刑，这种过宽的量刑幅度直接导致了量刑的不公平，不公正，也容易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，建议结合犯罪嫌疑人犯罪数额、退赃情况、认罪态度等情节，进一步细化相关的量刑标准和幅度，促使量刑更加科学、公正。

